攀枝花市教育和体育局行政许可事项清单
	序号
	事项名称
	主管部门
	实施机关
	设定依据
	实施依据
	备注

	1
	民办、中外合作开办中等及以下学校及其他教育机构筹设审批（国家清单第11项）
	市教育和体育局
	市教育和体育局，县（区）教育和体育局（东区在行政审批局）
	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办教育促进法》
	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办教育促进法》
	

	
	
	
	
	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外合作办学条例》
	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外合作办学条例》
	

	
	
	
	
	
	《国务院关于当前发展学前教育的若干意见》（国发〔2010〕41号）
	

	2
	中等及以下学校和其他教育机构设置审批（国家清单第12项）
	市教育和体育局
	市教育和体育局，县（区）教育和体育局（东区在行政审批局）
	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》
	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办教育促进法》
	

	
	
	
	
	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办教育促进法》
	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外合作办学条例》
	

	
	
	
	
	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外合作办学条例》
	《国务院关于当前发展学前教育的若干意见》（国发〔2010〕41号）
	

	
	
	
	
	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办教育促进法实施条例》
	《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规范校外培训机构发展的意见》（国办发〔2018〕80号）
	

	3
	从事文艺、体育等专业训练的社会组织自行实施义务教育审批（国家清单第19项）
	市教育和体育局
	县（区）教育和体育局（东区在行政审批局）
	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》
	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》
	

	4
	校车使用许可（国家清单第22项）
	市教育和体育局
	市政府（由市教育和体育局会同市公安局、市交通运输局承办），县级政府（由教育部门会同公安机关、交通运输部门承办，东区在行政审批局）
	《校车安全管理条例》
	《校车安全管理条例》
	

	5
	教师资格认定（国家清单第23项）
	市教育和体育局
	市教育和体育局，县（区）教育和体育局
	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教师法》
	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教师法》
	

	
	
	
	
	
	《教师资格条例》
	

	
	
	
	
	《教师资格条例》
	《〈教师资格条例〉实施办法》（教育部令第10号）
	

	
	
	
	
	《国家职业资格目录（2021年版）》
	《四川省教师资格制度实施细则》（川教〔2004〕293号）
	

	6
	适龄儿童、少年因身体状况需要延缓入学或者休学审批（国家清单第24项）
	市教育和体育局
	县（区）教育和体育局，乡镇政府
	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》
	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》
	

	7
	举办健身气功活动及设立站点审批（国家清单第605项）
	市教育和体育局
	市教育和体育局，县（区）教育和体育局（东区在行政审批局）
	《国务院对确需保留的行政审批项目设定行政许可的决定》
	《健身气功管理办法》（体育总局令2006年第9号）


	

	8
	举办攀登山峰活动审批（国家清单第606项）
	市教育和体育局
	市教育和体育局（受省体育局委托实施）
	《国务院对确需保留的行政审批项目设定行政许可的决定》
	《国内登山管理办法》（体育总局令2003年第6号）
	调整为委托设区的市级体育部门实施

	
	
	
	
	
	《外国人来华登山管理办法》（国家体委令1991年第16号））
	

	
	
	
	
	
	《四川省登山管理办法》（四川省人民政府令第303号
	

	9
	高危险性体育项目经营许可（国家清单第609项）
	市教育和体育局
	县（区）教育和体育局（东区在行政审批局）
	《全民健身条例》
	《全民健身条例》
	

	
	
	
	
	
	《经营高危险性体育项目许可管理办法》　（体育总局令2013年第17号发布，体育总局令2018年第24号修正）
	

	10
	临时占用公共体育设施审批（国家清单第611项）
	市教育和体育局
	市教育和体育局，县（区）教育和体育局（东区在行政审批局）
	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体育法》
	《公共文化体育设施条例》
	

	
	
	
	
	
	《四川省体育条例》
	

	备注：本清单所列行政许可事项均为承接《法律、行政法规、国务院决定设定的行政许可事项清单（2022年版）》和《四川省行政许可事项清单（2025年版）》中的行政许可事项，根据上级清单及实际情况动态调整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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